
　　　

四川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川法组办 〔2017〕48号

四川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通知

各市 (州)依法治市 (州)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直各部门

(单位)推进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依法治省各项工作,按照省

委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安排部署,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一要组织原原

本本学习研读党的十九大文件,按照省委十个 “深刻学习领

会”要求,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丰富内涵、思想精髓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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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义。二要在系统全面学习的基础上把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

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论断新部署新要求作为学习的重点,逐

条梳理、逐项理解、逐一把握。三要注重结合,把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部署结合起来,同学习省委的

《决定》、 《纲要》和依法治省 “七个巩固提升”指示要求结

合起来,同总结评估近年来依法治省的实践、分析研判依法

治省当前形势结合起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立

足学懂弄通、融会贯通、知行合一,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

化于形,真正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推动依法治省实践的强

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

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和智慧凝聚到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

决策部署和省委有关安排部署上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努力推动新时代依法治省事业呈现新气象,迈出新步伐,开

创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二、联系工作实际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全面

依法治国重大目标任务已经做出全面部署。一要提高政治站

位,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依法治

省各项工作,把党的十九大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部署细化、实

化、具体化,迅速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工作任务,落实到依

法治省实践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二要强化责任担当,迅速行

动起来,充分发挥办公室统筹协调、参谋助手、调研督导、

推动落实等职能作用,及时向领导小组提出确保党的十九大

—2—



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费省效宏的工作建议

方案,排出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以钉钉子的精神、实

在管用的举措,全面推动全面依法治国重大部署和省委安排

部署落地落实、见到成效。三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

向,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法治建设实际,紧扣法治思维法

治方式、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法治意识法治习惯 “三条主

线”,紧扣依法治省最紧迫的问题、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的切身利益问题、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瓶颈性难题等认真

思考,分析成因,提出确能解决实际问题、及时回应各方关

切的建议措施。四要采取丰富多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大力宣传解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重大

部署,营造浓厚氛围,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

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良序。五要保持抓法治的定

力和毅力,对照 《纲要》、 《决定》和 《2017年工作要点》,

持续聚焦 “四个重点”、统筹抓好 “七个巩固提升”,全力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具体的工作实践和成效检验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效果。

三、扎实抓好当前工作。一要研究制定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重要指示、推动依法治省 “七个巩

固提升”的系列碰硬措施,举办推动碰硬措施落地落实的专

题培训会和专题调研督导。二要紧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总结、系统梳理、客观评估近几年依法治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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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好经验好做法,制定突出问题的整改措施。三要对标全

年目标任务,检查完成情况,及时查漏补缺,提前做好迎接

年度考核各项准备工作,并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安排部署提前

谋划明年工作,制定好2018年工作要点。四要加快落实省

委编办、省依法治省办 《关于加强市县乡依法治理机构建设

和工作力量的通知》(川编办发 〔2017〕101号),加强对依

法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选强领导干部,优化机构设置,配

强工作力量。五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即将开展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抓手,推动依法治省

“七个巩固提升”目标落到实处。

最后,请各地省直各有关部门于11月底前做好迎接省

依法治省年度考核准备和自考核等工作,我们初步考虑12
月上旬组织开展依法治省年度考核。

请于11月15日前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情况通过党政网

报送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人:李方齐 (028)86601823。

四川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1月1日

四川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1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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